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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丛的主要原则和特色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下，坚持质量第一，宁缺毋滥，不定期出
版的原则。
具体将体现为以下三点特色：第一，本文丛的著作，应属国内学术界没有涉及的课题，具有填补法学
研究空白的特色；第二，本文丛的著作，应是国内学术界都很感兴趣，但还没有系统研究或未及时挖
掘的课题；第三，本文丛的著作，应具有比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能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性
的资料。
我相信，《比较法文丛》的出版，?定会为我国比较法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丛的出版，得到了法律出版社沈小英分社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
比较法研究院的建设经费资助。
在此，特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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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应平
1966年生，安徽省长丰县人。
1998年、2003年分别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苏州大学，获法学硕土、博士学位，2002年作为访问学者
到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访学。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宪法学教研室主任、公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博士后。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
出版《论平等权的宪法保护》、《澳大利亚宪法权利研究》、《澳美宪法权利比较研究》等5部专著
。
参著?参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宪法权利新论》、
　　《澳大利亚法律发达史》等18部著作和教材。
在《法学》、《法商研究》、韩国《法学论丛》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1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2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1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转摘。
承担司法部、上海市教委等单位课题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等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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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戴维斯主张，在行政裁量必要的地方，应当通过开放的政策、指南和先例对此加以构
造，以便改进行政人员的责任，确保个人的正义。
①制定政策是一种通常能推动连续性和预见性的实践活动，而连续性和预见性则是作出决定的特征。
由于政策的采用也改变了行政人员处理大量申请的效率，它与新的良好行政管理的理念是相容的。
②2.行政人员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澳大利亚，行政人员可以用两种方式束缚他们对裁量权的行使。
第一，他们可能把自己看做受到政策的约束，以至于他们不考虑该政策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得到适
用。
第二，他们可能给予某种与裁量权行使有关的责任并受该责任的约束；当他们行使裁量的时间出现时
，而不管是否适当，只是简单地受其自我施加的责任的束缚。
在这两种情况下，行政人员本来打算行使的裁量权都会落空，这些情形都是不符合裁量权规定的。
在作出决定时，行政人员既应该考虑政策，也应该考虑特定案件的环境是否批准在该案件中偏离该政
策。
行政人员重视政策，这种做法没有错误；毕竟政策是取得一贯性的方法，而且良好的政策也要求一种
高层次的连贯性，如布任南（Brennan）法官在德拉克案③中的判决。
布任南法官考虑，如果一项政策存在，那么就“必须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显示出政策得到了适用，特别
是如果有证据显示出，该政策要受议会审查时，更是如此”。
然而，行政人员必须允许对那些令人信服的理由存在的目的予以争论。
如果他们以一项政策没有对某事做规定为理由拒绝考虑当事人的某项主张，他们将会犯错误。
珀德投资有限公司诉莱托勒案④就属于这种情况。
该案争议的问题是，当局的政策规定，拥有捕鱼执照者不得转让其捕鱼执照，其例外的情况是，在某
些情况下，允许转让给某个孩子或者给持有执照的配偶。
珀德（Perder）取得了捕鱼船，现在试图转让其执照。
这一要求遭到当局的拒绝，其理由是，该政策反对将许可转让给执照持有者家庭某些成员以外的其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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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澳大利亚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研究》：比较法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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